
候補、試署檢察官辦理事務及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

十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候補與試署檢察官辦理事

務及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候補、試署檢察官辦理事

務及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依照立法慣用語詞及標點

符號用法，法規標題(名稱

)不使用標點符號，爰修正

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之一 法務部檢察

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為前

條第一項審議，不得變更

書類審查會複審結果。但

有具體理由足認其事實

認定錯誤或審查程序有

瑕疵者，得移請書類審查

會審查。 

前項但書之審查須

經該會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決議維持或變更

書類審查會複審結果。 

法務部人事處應將

前項審查結果提法務部

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審議。 

 一、本條新增。 

二、候補、試署檢察官辦案

書類審查，關係其服務

成績考核權益，書類審

查須對候補、試署檢察

官個案書類呈現之辦

案勤惰、證據取捨、論

述說理、認事用法等做

出客觀可信、公平正確

之考評。第九條明定書

類審查會之組成，係由

具法律專業或司法實

務經驗之(主任)檢察

官或外部人士擔任審

查委員，其審查具有高

度專業性；另參考司法

院釋字第四六二號解

釋意旨，「教師評審委

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

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

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

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

即應尊重其判斷。受理

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

機關及行政法院自得

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

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

、評量有無違法或顯然

不當之情事」，爰為第

一項本文規定，並於但

書明定法務部檢察官

人事審議委員會於有

具體理由足認書類審

查會之判斷係以錯誤

之事實為基礎，或其審



查程序有瑕疵時可移

請審查。 

三、第二項明定書類審查

會審查之決議內容及

表決方式。 

四、第三項明定書類審查

會做成決議後，法務部

人事處應將決議之審

查結果提法務部檢察

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

議，並由該會依第十條

第二項及格標準審議

服務成績。若書類審查

會變更複審結果，以變

更後之複審成績作為

第十條第二項之複審

成績。 

 

  



第六條附表(修正後) 

候補與試署檢察官學識能力、敬業精神、辦案品質、品德操守 

及身心健康情形考核表 

姓 名 性 別 期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現 職 機 關 考 核 期 間 

 

      

項 目 細目 具 體 內 容 評 分 
(於一至

十評分) 

細 目 具 體 內 容 評 分 
(於一至

十評分) 

學 

 

識 

 

能 

 

力 

學問 職務上所需相關學問
充足。 

 見解 認事用法所採理由平
允周全。 

 

知識 執行職務相關知能充
實。 

 方法 執行職務所採方法合
法適當。 

 

常識 日常生活所需知識豐
富。 

 效率 辦理事務有條不紊，
迅速有效。 

 

研究 經常深入研究職務上
相關問題。 

 創造 辦理事務有創見或創
造力。 

 

進修 保持並積極充實學識
及吸收新知。 

 妥當 裁量權之行使妥適允
當。 

 

綜合評分 

 

 

評  語 

 

項 目 細目 具 體 內 容 評 分 
(於一至

十評分) 

細目 具 體 內 容 評 分 
(於一至

十評分) 

敬 

 

業 

 

精 

 

神 

敬業 忠於職守，盡心盡力
。 

 言行 言行令人敬重，提昇
檢察官形象。 

 

數量 辦理事務之數量。  風評 處理偵查及其他事
務，獲有佳評。 

 

品質 辦理事務之品質。  忠誠 忠心誠意服務國家及
社會。 

 

時效 能如期完成工作。  守時 不遲到早退，開庭、
蒞庭、執勤不延誤。 

 

負責 勇於負責，具道德勇
氣。 

 成效 辦案勤勉專注，成績
卓著。 

 

綜合評分 

 



評  語 

 

項 目 細目 具 體 內 容 評 分 
(於一至

十評分) 

細目 具 體 內 容 評 分 
(於一至

十評分) 

辦 

 

案 

 

品 

 

質 

分析 案件分析能力良好。  仔細 詳閱卷證，縝密蒐集
並調查證據。 

 

判斷 辦案方向判斷正確。  計劃 偵辦案件計劃周詳。  

論理 辦案書類論理周延完
備。 

 主動 主動積極偵辦犯罪。  

經驗 辦案經驗豐富。  言詞 言詞陳述有條不紊且
口齒清晰。 

 

深入 深入追查犯罪。  正確 辦案遵守正當法律程
序，定罪率良好。 

 

綜合評分 
 

 

評  語  

項 目 細目 具 體 內 容 評 分 
(於一至

十評分) 

細目 具 體 內 容 評 分 
(於一至

十評分) 

品 

 

德 

 

操 

 

守 

公正 公正不阿，不偏不倚
。 

 協調 善與人溝通，具協調
能力。 

 

守法 不逾越法令規範。  廉潔 公私財物，予取不苟
，清廉自持。 

 

自律 謹守紀律，自我要求
。 

 交往 避免與有礙其職務身
分之人士交往。 

 

性情 敦厚謙沖，謹慎誠摰
。 

 反省 能自我反思、審視，
並檢討改進。 

 

親和 與人相處融洽，具有
親和力。 

 安分 性格安定，謹守分際
。 

 

綜合評分 
 

 

評  語  

項 目 細目 具 體 內 容 考 核 標 準 



身 
心 
健 
康 
情 
形 

身體 

健康 

身體健康良好，未罹患足以影響職務

正常執行之疾病。 
□適任 □不適任 

心理 

健康 

心理狀況良好，未罹患足以影響其職

務正常執行之心理疾病。 □適任 □不適任 

 

綜合評分 

 

 

 

評  語  

說明： 

一、學識能力、敬業精神、辦案品質、品德操守考評，請於各評分欄位內填載分

數。 

二、學識能力、敬業精神、辦案品質、品德操守考評八十六分以上或七十九分以

下者，應說明具體事蹟。 

三、身心健康情形各評分欄位有一經勾選適任者，該欄位以七十分計；勾選不適 

任者，以六十九分計。綜合評分欄記載二項加總後之平均分數。 

四、綜合評分七十分以上為及格。 

五、各項考評均應附加評語。 

修正說明：一、現行第六條附表考核項目「學識能力」、「敬業精神」、「辦案品質」、

「品德操守」之評分方式，係在各細目「考核標準」欄位，自二

分、四分、六分、八分、十分擇一勾選分數，考評人進行考核難免

受限，爰修改其評分方式。 

二、有鑑於受考人身心狀態難以分數方式呈現，爰修改「身心健康」項

目之考核方式，改以「適任」、「不適任」作為考核標準，使該項考

核盡量客觀。 

  



第六條附表(修正前) 

候補、試署檢察官學識能力、敬業精神、辦案品質、品德操守 

及身心健康情形考核表 
姓 名 性 別 期 別 出生年月日 現 職 機 關 考 核 期 間 

 

 
     

項 目 細 目 具 體 內 容 
考 核 標 準 

十分 八分 六分 四分 二 分 

學 

識 

能 

力 

學問 職務上所需相關學問充足。      

知識 執行職務相關知能充實。      

常識 日常生活所需知識豐富。      

研究 經常深入研究職務上相關問題。      

進修 保持並積極充實學識及吸收新知。      

見解 認事用法所採理由平允周全。      

方法 執行職務所採方法合法適當。      

效率 辦理事務有條不紊，迅速有效。      

創造 辦理事務有創見或創造力。      

妥當 裁量權之行使妥適允當。      

綜合評分  

評     語 

項 目 細 目 具 體 內 容 
考 核 標 準 

十分 八分 六分 四分 二 分 

 

 

敬 

業 

精 

神 

敬業 忠於職守，盡心盡力。      

數量 辦理事務之數量。      

品質 辦理事務之品質。      

時效 能如期完成工作。      

負責 勇於負責，具道德勇氣。      

言行 言行令人敬重，提昇檢察官形象。      

風評 處理偵查及其他事務，獲有佳評。      

忠誠 忠心誠意服務國家及社會。      

守時 不遲到早退，開庭、蒞庭、執勤不延誤。      

成效 辦案勤勉專注，成績卓著。      

綜合評分  

評     語 

項 目 細 目 具 體 內 容 
考 核 標 準 

十分 八分 六分 四分 二 分 

 

辦 

分析 案件分析能力良好。      

判斷 辦案方向判斷正確。      



案 

品 

質 

論理 辦案書類論理周延完備。      

經驗 辦案經驗豐富。      

深入 深入追查犯罪。      

仔細 詳閱卷證，縝密蒐集並調查證據。      

計劃 偵辦案件計劃周詳。      

主動 主動積極偵辦犯罪。      

言詞 言詞陳述有條不紊且口齒清晰。      

正確 辦案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定罪率良好。      

綜合評分  

評     語 

項 目 細 目 具 體 內 容 
考 核 標 準 

十分 八分 六分 四分 二 分 

品 

德 

操 

守 

公正 公正不阿，不偏不倚。      

守法 不逾越法令規範。      

自律 謹守紀律，自我要求。      

性情 敦厚謙沖，謹慎誠摰。      

親和 與人相處融洽，具有親和力。      

協調 善與人溝通，具協調能力。      

廉潔 公私財物，予取不苟，清廉自持。      

交往 避免與有礙其職務身分之人士交往。      

反省 能自我反思、審視，並檢討改進。      

安分 性格安定，謹守分際。      

綜合評分  

評     語 

項 目 細 目 具 體 內 容 
考 核 標 準 

五十分 四十分 三十分 二十分 十分 
身 
心 
健 
康 
情 
形 

身體

健康 

身體健康良好，未罹患足以影響職務正

常執行之疾病。 

     

心理

健康 

心理狀況良好，未罹患足以影響其職務

正常執行之心理疾病。 

     

評     語 

說明： 

一、請於各考核標準之空格內打「ˇ」。 

二、綜合評分七十分以上為及格。 

三、各項考評均應附加評語。 

四、學識能力、敬業精神、辦案品質、品德操守考評八十六分以上或七十九

分以下者，應說明具體事蹟。 

 


